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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林科建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93） 

 

關連交易 

有關 

收購物業 

 

 

  

收購事項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二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賣方與買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

賣方同意出售而買方同意購買位於香港的該物業，代價為9,500,000港元。 

 

上市規則項下之涵義 

 

賣方王朝玲女士及蘇卓明先生為彼此的配偶。王朝玲女士為王女士（董事會主席、

執行董事、行政總裁及控股股東）、王先生（執行董事）及王良友先生（非執行董

事）之家庭成員。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2(2)(a)條，王朝玲女士為王女士、王

先生及王良友先生之聯繫人以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根據上市規則第14A.21條，

蘇卓明先生為本公司之視作關連人士。因此，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之關連交易。 

 



 

 

 

 

緒言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二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賣方與買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賣

方同意出售及買方同意購買位於香港的該物業，代價為9,500,000港元。買賣協議之主

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日 

 

訂約方： (i) 賣方；及 

 

 (ii) 買方。 

 

該物業： 香港新界沙田安耀街2號新都廣場28樓2812室 

 

 用途： 辦公用途 

 

 建築面積： 約1,088平方尺 

 

代價： 9,500,000港元，須由買方按以下方式支付： 

 

(i) 初步訂金950,000港元，已於簽署買賣協議時支付；及 

 

(ii) 餘下代價8,550,000港元須於完成時支付。 

  

由於收購事項之一項或多項適用之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0.1%但低於

5%，收購事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之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獨

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規定。 

 



 

 

代價經買賣協議各方按公平原則磋商，並參照獨立估值師進行的估值釐定，獨立估值

師對該物業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六日之評值為9,500,000港元，當中已計及相若性質及位

置的可比較物業的市值。 

 

收購事項完成 

 

完成須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九日或之前落實（或經賣方及買方雙方書面同意的較後日

期）。 

 

資金來源 

 

買方擬動用本集團的內部資源支付代價。 

 

進行收購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目前在香港租用辦事處。於收購事項完成後，本集團將在香港擁有永久辦事處。

該物業地理位置卓越、設施齊全及其設置適合我們所需而無需花費額外的時間和費用

進行裝修。此外，收購該物業後，本公司將能節省租金開支。 

 

王女士、王先生及王良友先生因被認為對收購事項有重大利益，彼等已就批准收購事

項之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除上述披露外，出席董事會會議的董事均無重大利

益，也無須對董事會有關決議放棄投票。 

 

所有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雖然王女士、王先生及王良友先生已

放棄投票，他們各自也表達其觀點）認為收購事項為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乃按正

常商業條款訂立，買賣協議之條款（包括代價）屬公平、合理及收購事項符合本公司

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訂約方的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事製造及銷售預應

力高強度混凝土管椿及商品混凝土。 

 

買方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其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 

 

賣方蘇卓明先生及王朝玲女士為彼此的配偶，及王朝玲女士分別為王女士（董事會主

席、執行董事、行政總裁及控股股東）、王先生（執行董事）及王良友先生（非執行

董事）之家庭成員。 

 

上市規則項下之涵義 

 

賣方王朝玲女士及蘇卓明先生為彼此的配偶。王朝玲女士為王女士（董事會主席、執

行董事、行政總裁及控股股東）、王先生（執行董事）及王良友先生（非執行董事）

之家庭成員。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2(2)(a)條，王朝玲女士為王女士、王先生及

王良友先生之聯繫人以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根據上市規則第14A.21條，蘇卓明先

生為本公司之視作關連人士。因此，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之關

連交易。 

 

由於收購事項之一項或多項適用之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0.1%但低於5%，

收購事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之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獨立財務意

見及股東批准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買方根據買賣協議收購該物業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秦林科建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

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股份代號：6193） 

 

「完成」 指 收購事項之完成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代價」 指 買方根據買賣協議項下須支付予賣方的總代價

9,500,000港元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的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王女士」 指 王嫻俞女士，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執行董事、行

政總裁及控股股東，彼為王良友先生的女兒、王

朝玲女士及王先生的長姊、蘇卓明先生的大姑 

 

「王先生」 指 王朝緯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彼為王良友先生

的兒子、王女士及王朝玲女士的胞弟、蘇卓明先

生的内弟 

 

「王良友先生」 指 王良友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及股東，彼為王

女士、王朝玲女士及王先生的父親、蘇卓明先生

的岳父 

 

「該物業」 指 位於香港新界沙田安耀街２號新都廣場28樓2812

室之商業單位 

 

「買方」 指 TLP Investment Limited，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

十一日在香港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之

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買賣協議」 指 買方及賣方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二日就收購事項所

訂立之買賣協議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普通股 

 

「平方尺」 指 平方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賣方」 指 (i) 王朝玲女士，彼為蘇卓明先生的配偶、王

良友先生的女兒、王女士的胞妹及王先生

的胞姊；及 

 

  (ii) 蘇卓明先生，彼為王朝玲女士的配偶、王

良友先生的女婿、王女士的妹夫及王先生

的姐夫。 

 

  王朝玲女士及蘇卓明先生為該物業的共同擁有者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泰林科建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王嫻俞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王嫻俞女士(主席兼行政總裁) 、王朝緯先生及蔣銀娟女士；
非執行董事為王良友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小燕女士、黎振宇先生及崔玉舒
先生。 


